
定義
有輕度創傷性腦傷的病人,腦功能通常會出現創傷導致的生

理紊亂, 至少會表現出一項下述症狀：

1.	 短暫失去意識

2.	 對受傷前後短時間內發生事件的失憶

3.	 事故發生時心智狀態出現變化 （如眩暈、失去定向感或精

神迷亂）

4.	 暫時性或非暫時性的局部神經功能缺損

但是所有這些症狀都不會嚴重到

•	 失去意識超過30分鐘

•	 30分鐘後，格拉斯格昏迷指數(GCS)之初評為13-15分

•	 創傷後失憶（PTA）超過24小時

致傷因素
1)	 頭部受撞擊

2)	 頭部撞擊鈍物

3)	 頭部未受到直接外傷，但在頭部快速前後加速運動時也會發

生輕度創傷性腦傷, 例如, 頸部過度屈伸。本診斷應排除腦中

風，腦缺氧，腦腫瘤，或腦膜炎。

有些患者的腦斷層掃描,核磁共振造影, 腦電圖或者常規的神經

檢測結果可能都正常，但由於事發當時沒有受到緊急治療，或

者因某些醫療系統的制度原因，其致傷因素可能並沒有記錄在

他們的醫療檔案裏。這樣的情況下，出現和創傷性腦傷有關的

症狀就可能和輕度創傷性腦傷有關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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輕度創傷性腦傷
以下定義是由美國康復醫學學會的腦傷委員會之輕度腦傷特殊

研究組所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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症狀
以上標準即為輕度創傷性腦傷的定義 。腦

損傷的症狀可能有不同時間長短的持續性。應

注意輕度創傷性腦傷患者可能會出現情緒上、

認知上、行為上和生理上的持續症狀----可能

出現單一症狀或是同時伴隨數種不同症狀，以

致發生功能性障礙。這些症狀通常可分為下列

幾類，同時也是輕度創傷性腦傷發生的額外佐

證：

1.	 出現腦傷的生理症狀，如噁心，嘔吐，眩

暈，頭痛，視力模糊，睡眠障礙，易疲勞，

昏睡，或其他感覺喪失。而這些症狀不是由

周邊損傷或其他原因所造成的。

2.	 出現認知缺損，如注意力、專注力、知覺、

記憶力、語言表達能力，或執行功能。而這

些缺損不能完全由患者的情緒狀態或其他原

因來解釋。

3.	 行為或情緒敏感度的變化，如暴躁，易怒，

去抑制 (行為失控)，或情緒不穩定。這些表

現並非因生理或情緒壓力引起的心理反應而

造成的。

有些患者可能一直要到他們努力想回復正

常功能時才意識到或才承認他們的這些症狀的

嚴重程度。在這種情況下，輕微創傷性腦損傷

的證據需要重新修正建構。輕微創傷性腦損傷

也可能因為其他一些更嚴重的生理損傷而被忽

略，比如骨骼或脊髓損傷。這一系列的症狀在

過去被稱做輕型頭部損傷、腦震盪後症候群、

頭部創傷症候群、創傷性頭痛，腦損傷後症候

群和創傷後症候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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